
创改革辉煌  谋发展鸿图

——湖南财政二十年回眸

章 锐 夫

改革开放以来，湖

南财政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深化财税改

革，积极培植财源，加

强财政管理，财政收入

大幅度增长，综合财力

明 显 增 强。1998 年，

全 省 财 政 收 入 达 到

285.74 亿元，比 1978

年的 27.59 亿元增加

258.15 亿 元， 增 长

9.36 倍，年 均 增 长

12.40 % ，全省财政支出规模达到 273.64 亿元，比

1978 年的 24.46 亿元增加 249.18 亿元，增长 10.19

倍，年均增长12.83 % 。

一、适应形势，更新理财观念

一是强化发展观念。摆脱就财政抓财政的老框

框，把工作着力点转到加快经济发展、拓宽生财范

围、培植多元化有后劲的财源体系上来，实现财政与

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是强化效益观念。全省上下形成“经济发展看

效益，效益提高看利税，利税增长看入库”的共识，

并以此带动财政收支结构调整。

三是强化全局观念。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保

证中央税、地方税同步增长。

四是强化平衡观念。克服“赤字无害”和依赖思

想，各级自保平衡，自求发展，赤字县市逐年大幅减

少，从 1993 年起，全省连年实现收支平衡。

五是强化法制观念。切实改变“减税让利，区别

对待”发展经济的旧观念，坚持依法理财治税，促使

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

二、讲求效益，加强财源建设

改革开放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湖南财政立足于

发展经济，培植财源，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财源建设的

步骤和措施。

一是以点带面，分步实施 “3581”财源建设工

程。（即县市财政收入过 3 千万、5 千万、8 千万、1

亿元）。1990 年，针对县市财政普遍困难的状况，重

点抓了财政“亿元县”的建设，当年长沙、浏阳、醴

陵、益阳、凤凰 5 个县市成为首批财政收入超亿元的

县市；1991 年，正式提出并实施“3581”财源建设

工程。省财政厅重点扶持的 14 个县市1991 年财政收

入总额达 6.84 亿元，比 1990 年财政收入总额增加

8 005万元，增长13.25 % 。乡镇财政收入上台阶的小

“3581”工程和企业实现利税上台阶的中“3581”工

程同时列入全省财源建设规划；1993 年，选择不同

类型的县市开展财源建设试点工作，进一步推动全省

财源建设向全方位、多类型、多层次的方向发展。

二是整体推进，全面建立财源建设激励机制。

1994 年，针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湖南省委、省政府

及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严格财政管理的

决定》。1995 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财政厅关于

贯彻《决定》的《实施意见》，以 1993 年决算数为基

数，层层分解落实各地市州县 1995～2000 年的财政

收入目标；建立领导分工责任制；在全省范围内实行

“银行贷款、财政贴息”和“以奖代补”的办法。

三是注重质量，狠抓以本级为重点的财源建设。

1991～1995 年的财源建设中，省和地市的工作重点

是对县市的指导，自身的财源建设却相对滞后。有鉴

于此，1996 年，省委、省政府决定把财源建设的重

心移向本级，1996～1998 年，省财政集中各种资金，

围绕省定五大支柱产业和农业产业化，重点扶持了湘

泉、涟钢等 10 多个骨干工业财源项目和湘潭湘莲、

永州异蛇等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项目，着力调整卷烟生

产结构并开始实施“百亿烟税工程”，均取得明显成

效。

从 1991 年起，湖南省连年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

衡。到 1998 年底，按新口径（即地方财政收入）统

计，过亿元的县市（区）已达到 31 个。

三、立足发展，推进财政改革

一是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首先改革统收统支的

老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的新体制。近几年来，全省各

级政府及财税部门进一步对新体制加以调整和完善，

并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过渡时期省对地市州的转移支

付办法。其次，乡镇“费改税”试点在武冈市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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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对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强化财

政职能、促进农村经济和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

作用，已在全省14 个地市州的 15 个县扩大试点。

二是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近年来，各级

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

计准则》，协同有关部门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

化资本结构、组建企业集团等试点工作，妥善处理资

产评估确认、剥离非经营性资产、核实资本金、确定

投资主体等财政财务问题，并积极配合企业股份制改

造、破产、兼并工作，对一批国有小型企业产权制度

进行改革。

三是粮食财务体制和其他财政财务制度改革取得

明显成效。1995 年，根据分税制的基本要求，把各

地粮食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盈亏纳入地市州财政预算管

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关心粮食财务的积极性；

1996 年，开始以粮食财务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商品流

通体制改革；1997 年，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按规

定下拨超储粮利息、费用补贴，同时在核定和消化粮

食政策性财务挂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1 粮食年

度前的政策性亏损挂账已全部消化完毕。

四是 1995 年收回原委托建设银行行使的基建财

务管理职能，初步推行工程预结算审核制度，且效益

显著，使基建财务管理迈出新的步伐；行政事业单位

于1980 年开始推行“预算包干”办法并不断完善，

在省本级逐步实现了政法装备由“分建分管”向“共

建共享”的转变；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已制定并

下发了有关管理办法，使之走上规范化轨道。积极推

进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益阳、湘潭两市城市职工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并已逐步在全省推

广。

四、着眼规范，强化财政管理

一是加强预算管理。1997 年以来，按照中央和

省委关于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加强

“人、车、会、（电）话”等支出预算管理，相应制定

了控制支出的政策措施。

二是统一运筹预算内外资金。1994 年，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

1997 年，省委、省政府又作出了在全省全面实施财

政收费征管体制改革和综合财政预算改革的重大决

策，使预算外资金管理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

的轨道。

三是强化重点支出管理。按照 “按规模、调结

构、保重点、增效益”的要求，切实保证农业、科

技、教育和扶贫等支出在预算安排和资金拨付上给予

重点考虑，并建立了工资基金专户和重点支出月报制

度，较好地保证了重点支出的需要。

四是强化国有资产管理。按照建立权责明确的国

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新体系的要求，逐步履行国有资

产管理职能，进一步发挥国有资产专司作用，完成了

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工作，建立了一系列国有资产监

管制度。

五是强化财政监督。制定和完善了一批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地方财税法规、条例和制度，加大了执法

监督力度，认真开展了各种大检查和专项检查活动。

当前，财政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

同在。湖南财政将以转变财政职能为契机，继续深化

财政改革，把一个职能健全、分配有序、管理高效的

湖南财政推向二十一世纪！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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